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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重返狄骥思想中的“国家”

一直以来，国家是政治学、哲学、法学均关注的

研究范畴。我国法学研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受苏

联、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多重影响，在处理法律与

国家关系中存在较多分歧，未能形成较为清晰的范

式界定。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国法学研究中出现了

强国家、弱国家或者以国家为中心的多种研究范式、

呈现不区分经验和规范、不区分描述与批判的较为

混沌的“国家理论”。近年来受德国国家法人说影响

较大，国家法学的重返引发部分公法学人关注国家

机构、国家权力、国家任务等概念的建构和内部权力

配置。①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法学家耶林、盖尔伯、耶

利内克等提出的国家概念似乎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我

国法学界的主流认同、成为思考法律与国家关系一

种潜在的逻辑前提。然而，我们似乎没有关注德国

国家法人学说在欧陆另一脉法国法学思想中曾遭遇

非常激烈地对抗，莱昂·狄骥(Léon Duguit)即为其中一

员大将。②狄骥是一位知名的法国公法学者，《宪法论》

《公法的变迁》等著作均获得广泛认可和传播[1](P.1-3)。③

狄骥整个学说体系均旨在打破传统公法理论构造，

反对国家主权、国家法人说、主观权利等基础观念。

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成为狄骥思想知识库。④

在 1920年《宪法论》第 2版序言末，狄骥表明对德国

“权力国家(L'Etat puissance)”概念的批判，甚至是站

在完全对立的立场。狄骥亦反对耶林提出的国家自

我限制理论，质疑盖尔伯等学者提出的国家至上，⑤

试图构建“合作国家(L'Etat collaboration)”，用法国式

的“客观主义制度”吸纳德国式的“主观主义体系”，

重塑“国家与法律”的关系。

在狄骥看来，“权力国家”语境下，国家是一种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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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社会”的权威状态，面对社会处于超越的地位，

是意志的绝对原始和至高无上的主体。而“意志”的

惟一目标是支配，是整个“主观主义制度”的起点。

而“合作国家”则是国家与社会呈现互动，国家权力

具体而客观的功能是保障社会相互依存，并将国家

的行为与承担公共服务的组织和运作相一致，这也

是法国客观制度的出发点。法国学界几位狄骥重要

的研究者和支持者都围绕狄骥如何“通过法律限制

国家”的主要学术思想展开。⑥法律限制国家的前提

需要寻觅社会事实中不变的客观法，并以此为基准

构筑内在价值平衡的国家。

诚然，狄骥提供了一种替代德国宪法和法国埃

斯曼为代表的主流“国家理论”方案。这一种方案游

走在价值理想和实证效力之间。狄骥认为国家不再

是利维坦，主权概念被公共服务所替代；国家不再是

危险的主体，统治者行为负有遵守客观法之义务；国

家行为通过立法、行政、司法体现；与此同时，狄骥也

是一位促进实证法律体系的规范性和实效性的建构

者。得益于几代译者的耕耘，狄骥成为在我国较为

知名的公法学者，其作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⑦拉斯

基成为狄骥思想进入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⑧

但遗憾的是，狄骥成果的影响力在当下政治学视野

下研究讨论较多，反而在法学体系下研究较少。法

学视野下并没聚焦狄骥作品内在的国家理论的变

迁。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追寻狄骥在民主法治底色

的关照下，以社会连带的“事实”发现“客观法”，探析

其如何游走在法律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之间，最终

实现以客观法作为外在基准限制国家。希望借由重

返狄骥国家思想对当下中国公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和

法治建设提供一些理论、方法与实践层面的参考，对

社科法学问题进行探析[2]。

二、方法变迁中重新定义“国家”：从“有机主义

的神经中枢”走向“社会连带的具体事物”

狄骥受孔德、斯宾塞和涂尔干不同程度影响，将

社会学方法引入法学视野，将社会连带作为“事实”

注入客观法，从而实现定分止争、维持国家权力正当

性的功能[3]。但从狄骥内在的思想和方法维度而言，

其对社会学方法的理解和使用也有一个逐渐演变的

过程。“作为科学的法学”与“作为技艺的法学”可以

成为其思想维度两个重要标签。狄骥早期研究更倾

向于采纳有机社会学的主要观点，《国家、客观法和

实证法》(1901年)一书标志着狄骥思想的一个重要转

折点，狄骥第一次放弃了最初提出的生物有机主义

理论，转向了一种新的社会学范式[4]。这种范式部分

抛弃了斯宾塞的思想，而更受涂尔干团结主义的影

响，用规范的社会学方法给予社会整体主义的解

释。国家的概念也在方法的变迁中获得了重塑，从

生物有机主义方法下的“神经中枢”，变为一种社会

连带之下的具体事物[5]。

(一)实证主义社会法学理论假设之内在变迁

青年时代的狄骥采取有机主义社会学理论剖析

国家和社会，旨在促进法学转型成为真正的实证科

学(une science positive)。从历时性角度上看，英国思

想家斯宾塞可谓狄骥思想的首位引路人，在狄骥的

青年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斯宾塞提出社会有机体

学说，与生物有机体的自然生长、分化类比，得出需

要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结论[6](P.15-20)。受此影响狄

骥从生物学与社会学中寻觅国家作为有机体的共同

机理，对国家作为“社会的神经中枢”进行证成。1893
年和1894年狄骥发表在《国际社会学评论》上的数篇

论文表明，其对国家的职能进行了有机的解释。⑨

“国家就像一个活着的人，社会学是生物学的延伸”，

并把国家比作社会机体的神经中枢。⑩但随后狄骥

与斯宾塞的思想开始分离，与斯宾塞所称的“形而上

学”学说相反，狄骥选择了实验方法，“事实如何适应

客观法”成为其思想一个永久的诘问。从更为细致

的角度来观测，狄骥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存在整

体主义、社会决定论、社会进化论几个主要的理论假

设，伴随国家概念从有机主义走向社会连带的过程

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

1.整体主义社会学(Holisme Sociologique)：一以

贯之

在狄骥所处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是与个

体相对立的，代表形而上的共同体公共意志的形

象。而狄骥试图在国家和个体之间引入社会这一概

念，缓和两者冲突，实现整体利益目标。在这一目标

下，狄骥采用整体主义社会学，抛弃了对立的个体主

义，其主要观点为：人在成为个体之前，必然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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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存在。有了这一假设，德国法学家基尔克等主

张的主观权利在狄骥看来不符合“个人一直是社会

的一部分”这一论断。整体主义社会学在后续狄骥

思想发展中得到保持，例如《宪法论》中指出，“法律

规则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且只能

生活在社会中，个体意识产生于社会分工后期，历时

性也迟于社会意识。”然而“社会是一个自然和原始

的事实”这一绝对的假设得到狄骥某种意义上的缓

和，法律的社会之维和个人之维并非完全不可调和，

人既有个体性也具有社会性，只是社会性优先于个

体性。因此，法律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并不需要采取

激进的阶级斗争，工团的法律建构也可以在更好地

承认和保护个人意志的前提上进行。值得注意的

是，狄骥一直采用整体主义方法论的重要表征在于

区分个人事实与社会事实，将国家是一种社会事实

作为其理论研究的客观对象，排除国家作为法人的

主观权利。

2.社会决定论抑或社会进化论：对个体主义进

一步否定

相对于整体主义社会学而言，狄骥采用社会决

定论对个体主体性进一步否定。在这一理论层面，

社会事实和生物现象是一样且完全确定的，不受人

的主观意志所影响。因此，狄骥引用斯宾塞理论证

明“社会决定论的存在就像物理决定论的存在一

样”，在不否认个人意识的现实的情况下，强调主观

意志受到社会意识的制约；个人的愿望实际上只是

“他所处社会环境的产物”，个人是且仅仅是社会成

员之一，与其他个人共同构成了连带的有机体，而不

同于卢梭所拟制的自然状态下的个体。值得注意的

是，社会决定论在狄骥后期思想流变中得到较大改

变，狄骥不再认为社会事实与生物事实具有同构性，

而是认为两者有本质区别。生物事实是由必要或偶

然的原因决定的，符合决定论的假设，而社会事实则

是含糊不清的。狄骥不能对自由意志是否存在进行

定论，这是一个定义上无法解决的物理问题。狄骥

承认之前的论述存在较大的错误，社会事实不能适

用于自然科学概念中，无法透过自然现象确定一定

有意识存在。相反，狄骥认为可以确认个人意识是

社会事实的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事实是可以被意

识到的。如果社会可以确定大部分意识，那么意识

本身应该被视为一种个别现象，与生物现象相区

别。这一方法的变迁更加形塑了狄骥思想的内核：

法律来源于社会、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言都是要

遵守的义务。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狄骥与奥

里乌携手开创法国的法律理论，建立在对全能国家

的质疑和挑战之上。

虽然否定了社会决定论，但狄骥依然选择坚守

用社会进化论对国家机构的生成与演进进行构建。

狄骥认为如果个人意识能够超越社会意识，那正是

因为斯宾塞提出的“社会进化法则”的出现。但狄骥

思想又与斯宾塞的个人主义为底色的社会进化论不

同，狄骥认为社会角色的逐渐分化导致一些人开始

具备发布命令的统治能力，而另一些人则只能被迫

服从。正是这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促使

了国家的诞生。社会进化论(évolutionniste)理论进路

为青年狄骥的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动态维度：

人类社会就像所有的有机体一样，其进化是根据生

命世界的一般规律进行的。国家机构的形成和逐

渐成熟是社会组织演变的结果。狄骥理论后期这一

假设没有实质性改变，但有限度放弃了有机主义理

论。在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理论中，狄骥找到了替

代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理论思潮。狄骥转而认为

人们组成一个社会群体是一种事实[7]。统治者与被

统治者的区别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进化的结果。

由此，国家的诞生不是来源于社会的分化，而是源于

社会某种公共需要。

3.如何对待生物学与社会学之关联性：从肯定

走向否定

受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理论影响，狄骥早期认为

生物学和社会学之间存在必然的连续性，且以上述

生物学的有机主义与社会具有同构性为前提。“社会

本身就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社会有机体的功能

是“活细胞(cellules vivant)”作为组成部分相互依存的

结果。而对于国家而言，国家是社会作为一类生物

的器官之一：神经中枢。狄骥有机主义的假设主要

旨在对社会契约论进行驳斥。狄骥认为，国家不能

由自主的个人自由地缔结一项协定而产生，这不仅

是因为没有这样自由的“个人”，更因为国家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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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为创设的，而是一种客观的生物。这一预设

遭受了来自左右翼阵营猛烈批判。社会学与生物学

的连续性假设在后期被狄骥自己明确放弃，狄骥认

为将物理和自然科学的概念和过程应用于社会事实

的研究是完全错误的。换言之，狄骥不再把社会看

作一个有机体，认为此种同化的前提混淆了社会事

实和生物事实，即忽视社会事实中的主观意识特

征。但狄骥没有完全否定社会有机主义，仍然认为

社会是自然产生的事实。

4.采用功能主义范式：从国家内部职权配置走

向如何外部限制国家

一如前述，狄骥认为国家和社会的有机发展需

要越来越多的调适机制。需要以功能主义重塑国

家。功能主义社会学以涂尔干结构功能主义哲学为

基础，考虑结构的各部分协同工作。社会组织通过

生产和分配财富来维持功能的有效作用，经济学则

作为社会学第一个主要分支，旨在研究“循环呼吸”

系统如何分配社会资源[8]。正如涂尔干指出：“法律

的首要性质就是社会性，它的目的绝对不是什么诉

讼人的利益。”[9](P.75)而功能主义的出发点正是社会整

体而非个体。狄骥进一步认为社会有机体也有“神

经运动”系统，法学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分支，旨在

保持社会凝聚力，宪法在此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既

是自创生规范体系，也对其他分支进行统合。社会

作为生物有机体似乎天生就有头脑，而国家就是社

会的头脑，是意识和集体意志的集中地。正是这一

生物社会学事实促使狄骥也将国家视为一个法人：

“从外部或法律的角度来看，国家的每一项职能都是

国家意志的表现。”狄骥认为同一机构事实上也可以

承担例如立法权、行政权等不同的职权，功能主义的

职权配置超越了传统的三权分立。但在《宪法论》中，

狄骥对功能主义进行了放弃。由于其重新定义了意

识理论，放弃了有机主义，也被迫放弃了功能主义。

这一点在国家职能方面尤其明显，国家不再是社会的

“神经中枢”，也不再是集体意识的所在地，只是客观

世界中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因此，国家在失去某种

集体正当性之后，必须遵守“客观法”的外部限制。

狄骥关于国家异质性限制的整个理论正是从这个命

题出发，其观点的改变开辟了一项新的政治方案。

(二)观察—发现—解释—建构：方法路径的逻辑

构筑

随着对国家理论的重新审视，狄骥研究方法的

规则变得更为灵活。狄骥的几大理论假设影响了具

体社会连带法学方法论适用的情况，也对“国家是一

种事实”进行了逻辑自洽的构造。具体而言，狄骥通

过观察社会发现事实，解释社会连带，并构建其法律

规范性。

1.对“观察”方法的重视

狄骥认为观察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因此学术方

法必须“完全遵循观察的方法”，为社会事实进入法

律体系提供了直接和即时的途径。法律规则仅仅建

立在事实基础之上，即是可以通过观察而得出的社

会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狄骥后期的学术研究中，

这一方法得到坚守，作为整体主义社会学的提倡者，

狄骥认为法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应该挑战自然法的概

念，采用“仅仅是而且只能是观察”的方法。主观法

律理论既是“无意义的思维游戏”，也是一种空洞的

学院派思想。这一意义上，德国国家法学中国家法

人与主观权利的概念都遭到解构，实证法意义上的

国家必须是通过观察获得的一种具体的事实，主要

体现为前述的不同社会力量的对比。与此同时，狄

骥也反对法国自 1791年宪法原则确立的主权原则，

认为其高度抽象，不能被视为所有国民以个人身份

聚合的主权，而只能是国家作为整体的主权。具体

而言，主权不可分割，国家被拟制为法人人格享有

者，则个人和社会群体将同质化，公民完全平等，不

存在利益冲突。在这个抽象的国家实体中，在国家

存在意识和意志的信念中，狄骥批判形而上学的假

设和断言。狄骥坚持认为国家的构筑应该符合有机

多样性和地方利益多元化。虽然埃斯曼、奥里乌和

马尔贝格均否定“国家”作为一个物理和社会学事

实，但对狄骥而言，与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个人主义和

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相反，公法的基础应该观察事实，

迎合自然群体的多样性、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个人

能力的不平等。狄骥重新思考公法学，用科学的方

法把所有隐藏在统一教条主义背后的压迫因素归

纳，从社会主体的同质性中驱逐出来，接受“国家”是

一个现实，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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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归纳”与“演绎”的碰撞与并用

早期狄骥治学理念中要求严格遵守归纳推理，

而非演绎推理。在狄骥看来，对一系列社会事实的

反复观察似乎揭示了一种科学规律，“使用演绎推理

是危险的。直到今天，对这一方法的排他性使用阻

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一般而言，“归纳”用于发

现法律，而“演绎”则是法律适用过程的方法之一。

狄骥排斥演绎的方法即禁止将法律规则作为逻辑起

点，从而对事实进行涵摄。狄骥学术研究的后期虽

仍然对演绎逻辑持怀疑态度，但逐步改变了对演绎

方法的禁止决定，通过对演绎方法做出重大让步，大

大改变了这一方法论规则。正如陶天南指出，狄骥

与孔德在这一方法层面存在差异，孔德以归纳方法

为主，狄骥则归纳和演绎并用[10]。“演绎”的方法逐渐

得到认可，但仅仅是一种辅助性“发现工具”，其适用

前提是推论能够被事实所证实。这一学术发现更多

限定在后期的狄骥治学方法中，而现有研究忽略了

从归纳向演绎推理渐进的发展历程。

3.立法目标的确定：“社会连带”是事实抑或规范

客观法必须转换为实证法才能符合立法目标。

社会现象是有机的，受到必要的、自然关系的制约，

这种依存关系可以用法律来表达。社会规律不仅仅

是“趋势规律”或“近似规律”，而是“人类发展不可改

变的规律”，狄骥曾主张采用社会学方法进行预测，

通过揭示“人类发展的不可改变的规律，对人类行为

做出可靠和长期的预测。”当时的社会学研究没有

指明什么是不可改变的规律，但狄骥对此保持乐观，

认为社会学也是逐渐成熟的过程，人类发展不可改

变的规律迟早得到发现。

立法目标如何确定在狄骥后期研究中变动较

大，归因于法律科学的规范性质问题。由于个体意

识得到确认，物理生物学意义上的对象和社会对象

不再具有相同的性质，这两种科学定律之间存在差

异。前者是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感兴趣的范畴，表

达了自然现象之间建立因果律关系。而法律、社会

学家则依据“目的法则”，从有意识的行为准则中得

出结论。简言之，“法律规则是目标合法性的规则，

与生物或物理法则完全不同”。法律规则可以被称

为行为准则，然而，“社会连带作为事实”与“社会连

带作为规范”需要得到区分，具有两种迥异的与法律

结合的可能性。狄骥因此既是观察事实的经验主义

者，也是试图将事实融入规范的建构者。

4.立法作为一项技艺

狄骥思想中另一个重要方法是采纳了同时代法

国社会有机论中一个非常流行的理论，认为每一门

科学都对应着一门“技艺(art)”，法律人对于既定的目

标也可以运用立法作为一门技艺。早在古罗马时

代，人们开始把法律视为一门技艺，主要指“技巧”和

“能力”。法律技艺的目的不是进行纯逻辑的演绎推

理，而是适用法律消除其中模糊之处 [11]。在这意义

上，狄骥承继了立法技艺的研究，试图融合法律的外

部视角和内部视角，既强调社会事实对法律的外部

影响，也提倡法律人在法律体系内部运行的专业方

法。此项技艺只有建立在对科学规律深入了解的基

础上才会起作用，而且其范围是有限的：首先，正如

上文提及，社会学还没有发现出不变之客观法，固定

不变的法则有待观察；其次，社会决定论提出了一个

问题：如果社会的运作是由固定不变的法则决定的，

那么技艺如何才能摆脱它而独立存在?技术的适用

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主观形式，但客观上，技艺的运用

无法改变、加速或减缓社会的总体发展。

综上，上文提出的理论脉络和具体方法规则概

括了狄骥部分社会学信条，虽然有前后期差异，但有

一定的内部一致性。从《国家、客观法和实证法》一

书开始到《宪法论》的出版，狄骥完成了方法的转向，

走向涂尔干社会连带主义。自此，狄骥不再仅仅通

过观察社会并发现相关行为规则，而是在解释社会

连带对国家职能影响的基础上，进入到建构规范的

范式中进一步阐释。因此，狄骥作为社会法学家既

是科学家又是技艺使用者：作为科学家识别规范性

法律规则，作为技艺者则通过技术建构规则。在后

期的工作中，狄骥继续推进这一建构性主题，不满足

于仅仅承认并解释法律规则，而是“协助在群体中形

成一种意识状态，从而产生一种法律规范”。社会

事实的“规范性”从而确立，国家权力的正当性也从

中获得理论证成。

三、国家行为如何正当化：客观法与国家的职能

上文对法社会学方法变迁的论述表明狄骥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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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国家的对抗中引入社会的一种尝试。《宪法论》

中狄骥提出国家对公共自由的保障，明确国家负有

消极干预和积极保障的职责。狄骥主张把公共自

由置于宪法的核心，置于所有关于法律和国家性质

的理论分歧之上。由此观之，狄骥的立场在政治和

法律意义上更倾向于自由主义：为了实现对国家权

力的约束，客观法成为一个必须存在的外在基准。

(一)客观法的形成

首先，狄骥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客观法产生的前

提，并在这个问题上与霍布斯、卢梭有认识差异。狄

骥不赞同社会契约论对自然状态的假设。不是人在

法律上是自由和平等的，而是人作为一个集体的成

员必须履行维持和发展集体生活的所有义务。在狄

骥的著作中孔德的学说得到重视，主要扮演着驳斥

卢梭理论的角色，助力狄骥塑造超验客观法、驳斥主

观权利。孔德所提出的“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

—实证阶段”的变迁成为狄骥研究基本路线图，狄骥

毕生寻求如何加速超越孔德理论的神学和形而上学

阶段，从而进入“实证”或科学的阶段。狄骥认为在

历史和史前的某个时期，人类并非孤立存在，人的本

性是社会性的，只能生活在社会中。因此，社会契约

论中“权利—自由”的概念在狄骥思想中被予以颠

覆，取而代之的是“义务—自由”的概念。因此，在孔

德的影响下，狄骥的思想脉络中催生了“公共服务”

这一重要概念，对法国行政行为的客观化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狄骥主张客观法是一种社会准则。正如

前述，人的本性是一个社会存在。最初的团结产生

了诸多行为准则，狄骥将其称之为“社会准则”，群体

中的每个成员均需识别、尊重准则。人类在社会中

因为有共同的需要，只能通过共同的生活保持相互

依存，形成相互团结的样态。正如涂尔干所言“通过

相似性的团结”和“通过分工的团结”来满足相似和

相异的需要。久而久之，法律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

自创生规则。

最后，客观法的功能在于约束国家。受涂尔干

影响，狄骥认为法律是现代社会有机连带最为重要

的媒介，资本主义现代化瓦解了曾经捍卫社会连带

的传统资源。而重建社会连带的主体，既不是国家

和阶级，也不是个人和家庭，法律才是现代国家和个

人之间的纽带，具有与工团相同的社会整合功能。

与此同时，狄骥对国家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国家

虽然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社会分化的历史产物”，有

强者也有弱者，有统治者也有被统治者，但统治者并

不当然有权支配被统治者。国家不再是一个社会中

枢机构，也不再是一个具有指挥主权的法律实体。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惟一区别不是谁拥有更优越权

力，而是谁拥有事实上的约束能力。在狄骥看来，

统治者的权力来源并不重要，只有以维持社会连带

为代表的“客观法”才具有合法性。若违反客观法，

可能引发组织化反作用的行为规则[12]。

(二)以“社会”制衡“国家”

以“社会”制衡“国家”是狄骥的学术目标之一，

以此协调个人与国家的紧张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狄骥在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建立一种交叉

监管，为控制政治而将政治社会化。狄骥认为，政治

家和立法者均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代表该国各种经

济力量的制度，而这些经济力量往往组织成政治力

量。虽然经济实力不是政治实力的惟一因素，但是

其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如果政治组织不符合经济力

量，就会有不稳定和过时的危险。因此，狄骥认为

将经济和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之间进行对立的观点

是一个社会学错误。实证的政治机构是具有社会性

的，这为理解当今的“公民社会”开辟新的途径。狄

骥试图调和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摆

脱“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冲突的困境，试图在抽象

的人和有机连接的社会之间开辟一个理论空间。但

这种理论也充满了矛盾：对自由主义来说，狄骥太过

忽视“个人”，而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狄骥不够“社会

主义”。最后，狄骥惟一信条是以实证的方式立法限

制国家，通过客观法进行外部有效控制。狄骥似乎

走了一种“连带自由主义(Liberalisme Solidariste)”的
道路，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理论联系受到下

文提到的工团主义等各种因素的支持。

(三)工团主义与社会连带

狄骥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反转古典的时代，从梅

因提出的“身份”到“契约”学说，反转为“契约”到“身

份”的趋势。从过去的家庭、氏族、封建与庄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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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挣脱出来的“个人”，正在社会一体化进程中，重新

成为各种社会团体的身份性成员。狄骥在此动态

维度中促成个人主义走向工团主义。狄骥首先强调

“集体契约”。古典财产权理论因此也出现社会职能

转向，国家理论的核心开始以“公共服务”理论为基

础。正如狄骥1895年在《政治与议会杂志》上发表

的“参议员选举模式”一文中写道，个人主义在大革

命立法中勃兴，而时下却演变为结社(Association)无
处不在，在习俗中和法律中并存。

广泛结社的现象主要依托工会运动的形式发展

起来。狄骥认为，工团主义是社会“团结”的一个因

素，不能等同于阶级斗争。团结在塑造社会多样性

和相互依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由专业团体组成的

“社会”与大革命时代产生的法律之间关系僵化，大

革命法难以得到适用，因此不同的社会阶层准备逐

步废除法律。在涂尔干的指导下，狄骥从“社会分

工”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其认为，社会事实层面

建立在两种团结的基础上：一方面，由于相似而产生

的团结促使从事同样体力劳动或智力劳动的人组成

工会。这种密切的联系首先是由于兴趣和能力的接

近，以及所进行的工作的同一性。在此种情形之下，

个体的社会性完全遮蔽个人意识。在政治理念层

面，集体主义占据上风。另一方面，由于分工而产生

的团结也促进工团主义发展。因为人们有不同的需

要，通过彼此交换服务，可以确保此类需要得到满

足。因此，狄骥认为工团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为反对

资产阶级而发动的战争，“它是一场更广泛、更富有

成效、更人性化的运动……是一种建立和平与团结

的有力手段”。这一运动不仅影响工人阶级，而且

蔓延到所有社会阶层，并倾向于将不同阶层协调成

一个和谐的整体。

诚然，狄骥认为公法的变迁首要是祛魅，应建立

在“事实”的基础上而非超验的自然法理念之上。社

会连带是一种原始的理想化的社会状态，不受人类

自由意志控制。狄骥赞同奥里乌提出的权力观：权

力即“自由意志的能量”，具体表现为对一个群体进

行支配的事实。作为一名“法治”思想家，狄骥对法

治持独到的见解，反对国家自我限制，强调外部限

制：“主权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专制主义；自

我限制理论实际上无法阻止它。但是，公法的科学

只有在它为一项高于国家本身的规则奠定基础的情

况下才能证成：国家本身规定了其消极和积极的义

务。”只有在明确国家义务的基础上才能科学配置

国家机构的职权。

四、客观法如何约束国家公权力：监督、参与与

代表

上文证成了客观法之存在及其功能，对国家行

为如何正当化建立了外部控制的标准，狄骥国家理

论脉络接下来延伸到实践层面。为了促进客观法对

国家的限制，狄骥提出了三个主要的改革方案：建立

合宪性审查机制进行温和监督、扩大公众参与以更

完整发现客观法、强化议会民主代表性，从而顺应促

进工团主义下的社会连带。

(一)实证法必须符合客观法：狄骥对合宪性审查

的建议

狄骥一直重申，“政治权力正当性不在于其来源

基础，人民的权力本身并不比君主或贵族的权力更

正当。只有通过行使权力的方式，权力才具有合法

性，任何权力在符合客观法下行使时才是合法的。”

换言之，客观法成为正当化权力的基础。其约束力

不是来自政府的意愿，而是来自法律对社会连带的

尊重。客观法理论在此至少创设了两项义务：一项

是立法者必须遵守客观法，另一项是被统治者(人民)
必须监督立法者将社会规范准确地转化为实证法。

在狄骥看来，“反抗压迫的权利”是个人抗议违反客

观实证法强制的一种方式，但须在“消极抵抗”“防御

抵抗”和“侵略抵抗”之间作出区分。由于防御抵抗

和侵略抵抗都是在颠覆社会常态秩序的紧急状态下

适用，而在此情境之下召唤“人民出场”容易造成

政权不可预期的更迭、导致社会失序。因此，狄骥倾

向于建构一种更有效、也对公共秩序更安全的机制：

对实证法进行合宪性的控制。合宪性审查机制作为

限制国家立法权的机制，可以在人民出场之前一直

在场。在合宪性审查方面，狄骥的主张经过了一些

转化。起初他是反对建立宪法司法审查制度的，例

如其在 1911年的《宪法论》第一版中认为，合宪性

审查将意味着赋予法官太多的权力。后期狄骥改变

其主张认可由司法机关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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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年出版《宪法论》第三版的序言中，狄骥坦言

对法律进行司法性质的合宪性审查，对于法治国家

而言是必要的。狄骥的这一主张终于在 1958年法

兰西第五共和国建国时得到部分采纳，宪法委员会

开始了对立法的合宪性控制。至于普通法院真正拥

有部分司法审查的权力，则要等到2008年创建“合宪

性先决问题移送程序”之宪法改革之后。2008年至

今近13年的成功实践表明狄骥关于司法审查设想是

正确的，或者说狄骥希望构筑的异质审查成了立法

权正当化的另一种保障模式。

(二)扩大公众参与：更好发现客观法

狄骥对国家公权力行使保持持续怀疑，如何有

效监督政府成为其思想脉络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其

中，扩大公众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改革措施，以帮

助立法者更密切地观察社会事实和发现客观法的内

容。与此同时，狄骥认为必须消除古典法律传统中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异。为此目的，狄骥建

议给予妇女选举权，恢复解散权(droit de dissolution)，
使公民投票摆脱共和党的排斥。狄骥认为：“现代社

会由妇女担任公职的发展方向是普遍的、深刻的和

不可抗拒的。”关于解散权的使用，狄骥认为这首先

是确保众议院和大多数选民之间思想和谐的一种手

段，旨在使“人民直接选举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鼓

励建立一种真正的全民公投。事实上，通过全民公

投可以增加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连带”，也可以预防

议会演变成为统治寡头。狄骥试图恢复人民公投的

字面含义：通过比较法的运用，对美国和瑞士全民公

投的细则进行援引，并对中欧和东欧宪法进行研究，

论证法国诉诸人民公投进行重要问题的咨询完全符

合宪法：一方面，如果更多的人参与公共事务，根据

社会连带采取行动，客观法将会有更大的机会被发

现，从而防止个人或某个阶级出于自我利益驱动而

进行统治；另一方面，与马尔贝格提出的“国民主权”

理论相反，狄骥认为公民的意志先于统治者的意志，

现代国家对代表制的理解应该是让统治者遵守公民

的意志。

(三)改革议会制：提倡专业代表制

如上文所述，代表制与民主的关系也是狄骥的

理论关切之一。在狄骥看来，既有的公法原则不能

解决事实问题。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作为国家

意志的创造者时，立法不能完全避免统治者对被统

治者的压迫。个人自由如果不与职业共同体相联

系，仅仅以一种事实上的个人原子化形式出现，则难

以对抗国家无限扩张的权力。与大革命的所有主张

相反，狄骥选择否认超验的原理，认为国民作为整体

在具体现实中“存在”，将成为历史长河中的“实

体”。在 20世纪初，狄骥观察到时代的主要事实是

“工团运动”。工团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相互依存

形式，导致了国家机构不可避免的变革。国家和社

会不仅由个人组成，也由集体组成。集体因素的体

现意味着对大革命遗产的谴责更加强烈。构建一个

统一而同质的公民社会将越来越多地与社会条件的

多样性联系在一起，社会需求的复杂性已然超出了

政治机构表达人民意愿的代表性能力。社会通过不

断要求承认个人身份和集体归属，形成了一个更加

复杂的民主机制。在这个民主机制中，权利的增加

和社会权力组织的出现不断地挑战传统代表制。民

主国家感受到处于个人利益诉求和工团利益诉求之

间的张力，而正是这种紧张关系导致了普遍的危

机。由于大革命时代设定的代表制规则违背了社会

相互依存的事实，狄骥因此提议各种工业、专业力量

代表进入议会。如此，可以缓解孤立的个人面对国

家时的虚弱，议会中专业代表团体可尽快成为新的

社会力量之政治代表基础。狄骥认为，只有把国家、

个人和团体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包括在代表机构中，

才能保证国家意志的代表性。除了按比例选举产生

的代表个人的议院之外，狄骥鼓励设立第二个议院，

并“立即由各工会团体的代表组成”。几年后，在

《主权与自由》一文中，狄骥进一步解释说：“以工团

主义力量为代表的经济力量将转变为真正的政治力

量。”狄骥提倡进行两项改革：比例代表制和专业代

表制，通过这种日益紧密和连贯的团结结构，通过组

织无定形的个人群体，可以结束国家“无制衡的统

治”的状态。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工会组织中存在一

个强大而有弹性的结构，对任何压迫措施均构成屏

障，专业代表的团结成为此类抵抗力量的自然有机

形式。狄骥认为只有将国家、个人和团体的所有组

成部分纳入代表机构，才能确保国家意志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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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狄骥通过社会连带法学理论的构筑，提议

国家宪法改革必须将参议院转变为一个代表企业和

工会利益的议院。工团主义通过克服社会对立来维

护法律秩序。狄骥的努力在于连接政治领域和社会

领域，重塑国家与法律关系。正如拉斯基所言：“我

认为，对于未来的法国法律历史学家来说，狄骥的作

品将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黎明出现。”

五、代结语：走在法治国家价值理想与实证效力

之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研究开始了精细化转

型。法教义学以尊重文本为主要任务构筑法学作为

一门科学的专业槽。在国家和社会的转型期，我们

认为法教义学也可以适度在更加广阔地视野里考察

法律转型所处的社会转型的背景，将“社会事实”的

因素纳入“法律和国家转型理论”之中[13]。那么如何

将社会因素考虑进入呢?“社会”可否是一种事实从

而成为实证法的立法依据?承继狄骥观点，社会于个

人与国家而言，是一种中介因素，吸纳了作为社会成

员的个人意志，应将其作为限制国家的基准。狄骥

的思想脉络和方法变迁，对我们如何以新的方法重

新定义国家与法律的关系有所启发。

首先，在国家治理的价值理想层面，狄骥国家理

论的一大启示在于复杂社会的治理应当从国家中心

主义转向去中心化，加强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合作，

例如从权力国家走向合作国家的转型。同时，我国

公法的发展需要继续吸纳狄骥的创见，国家行为的

正当性可以从绩效基准转变为是否能满足公共服

务、促进社会团结之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层面，尤其需要思考国家与法律的关系的内在张力

如何协调。法律工具化主义的思潮退去后，促进法

律对国家权力行使的外部监督成为应有之义。狄骥

的思想和方法对于如何观察社会诉求、提炼事实问

题，并对国家法治建设中规范如何对价值和事实保

持开放的问题作了注脚。例如，在立法过程中社会

调研可以进一步满足立法诉求、预防无效立法；在执

法过程中，社会共治可以强化行政权运行的科学性，

尤其是在医疗卫生等专业公共服务领域；而在司法

过程中，采用实证观察方法可以在经验层面观测法

律适用，并促进规范的调适。国家去中心化的治理

模式可以在此获得进一步证成。

其次，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目标之下，狄骥

的国家思想对我国国家功能与国家机构的配置问题

有一定启发，有助于进一步细分合宪性审查与行政

诉讼的功能。我国目前对国家机构的研究相对薄

弱，国家机构的功能配置需要进行以规范为中心的

厘清[14]。规范意义上的国家机构配置需要吸纳对政

治生活事实的观测，对国家内部机构实践运行的描

述。同时，在行政法层面，狄骥打破了传统公法从上

至下“命令——服从”关系，通过行政法基础理论的

现代演进，国家公权力机构与个体逐步走向双方法

律地位的平等，这也为我国行政行为的客观化建构、

行政协议中平等价值的注入提供可能。此外，我国

目前合宪性审查和行政诉讼中仍有诸多实践问题徘

徊在功能设定和类型区分讨论中，公法诉讼应该更

重视法秩序的统合功能还是对主观权利的救济仍然

没有共识。若公法被完全塑造为客观法，即一整套

客观守法秩序，实现对公权力的全面覆盖，会抑制主

观权利在公法中的生长，如何重新获得范式的共识

可能是公法学界最迫切的任务之一。狄骥从国家理

论出发，将国家内部关系和国家与其他个人的关系

进行区分，从而清晰地界分了宪法和行政法的不同

功能。在狄骥看来，宪法主要聚焦国家内部生活，

协调国家机构职权纵向和横向配置，即宪法审查更

多承载法秩序整合功能；而行政法则聚焦国家与其

他个体的关系，尤其是基于公共服务产生的行政权

力是否对个体造成权利损害的问题。因此，行政诉

讼的主观化似乎可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继续推进。

最后，我国法学研究方法中社科法学和法教义

学的争论仍然激烈，在既存的法律规范与实践的差

异中，如何克服可能的法律“合法性危机”需要持续

的讨论，尤其是如何在法律体系中安放社会事实的

问题。近几年，系统论法学方法的兴起成为一种新

的进路。但社会学方法进入法学也存在多重困境，

更多学者开始聚焦社会系统理论的事实性描述如何

转换为宪法教义学的规范性论证。重返狄骥理论

脉络或许能寻觅社会既作为“事实”又作为“规范”思

想延伸，对近年来社科法学与法社会学的区别进行

深入探析。总的来说，狄骥是一位充满价值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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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理想与企图的学者，通过客观法对国家权力进

行制约。狄骥被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加斯通 (Jèze
GASTON)称为“法治国的先驱”，“法律如何限制国

家”仍然是狄骥终其一生的主要学术目标。

注释：

①例如王旭指出，国家法学首先要确立国家作为一种人

格体的存在，而这个人格体必须有权力、功能和意志要具体

实现的目标，由此国家法学知识体系的展开必须围绕“国家

权力”“国家机构”和“国家任务”进行概念与规范建构。王

旭：“国家法学及其体系展开”，载《国家与法治研究》2018年
第1期。

②V. C.-M. Herrera,《Duguit et Kelsen: La théorie juridique,
de l'épistémologie au politique》, in O. Beaud et P. Wachsmann,
La science juridique française et la science juridique allemande
de 1870 à 1918, PU de Strasbourg, 1997, pp. 325-345.

③[法]狄骥：《宪法论》，张明时 译，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法]狄骥：《宪法论》(第一卷：法律规则和国家问题)，钱克新

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法]狄骥：《宪法学教程》，王文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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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ert)，拉鲁尔·德·拉·格拉塞利(Raoul de la Grasserie)以及

乔治·塞拉(Georges Scelle)。
⑤Olivier Jouanjan,《Duguit et les Allemands》, in Fabrice

MELLERAY(dir.), Autour de Léon Duguit, Bruylant, 2011, p.
200.

⑥ Roger Bonnard, Léon Duguit, ses oeuvres. Sa doctrine,
Girad. 1929, p. 12.

⑦涉及客观法概念的，比如于浩：“客观法是什么?——读

狄骥《客观法》”，载《政法论坛》2017年第 4期；涉及社会连带

主义方法的，例如王名扬：“谈谈狄骥的实证主义社会法学”，

载《法国研究》1986年第2期；陶天南：“实证法学导言”，载《苏

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 1期；王本存：“狄骥对现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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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Léon Duguit,《Un séminaire de sociologie》, Revue 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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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guit,《Des fonctions de l'État moderne. Etude de socio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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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Léon Duguit, Le droit constitutionnel et la sociologi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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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sibility to Restrict the State by Law":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and Method Change of Léon Duguit's Legal Thought

Wang Wei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Léon Duguit has been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ve
fi gure who introduced sociological methods into law and created the law of social solidarity. In the public law system,
Duguit broke Rousseau's theory of "popular sovereignty", constructed a "society"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to
ease the conflict of values, and balanced the conflict between liberalism and collectivism. Duguit found the "objective
law" from the facts of social solidarity, and redefi ned the "state" in the changes of the method of sociology of law
which is moving from "the organism nerve center" to "the concrete fact of social solidarity". Duguit established the
"objective law" as the external criteria for the justification of state behaviors, and extended the practical attention of
his state theory with three specifi c points as the focus, which are strengthening the constitutional review of legislation,
expand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reforming the organization of parliament. Returning to Duguit's State theory is
instructive to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of current China such as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the
function of public law litigation and how to coordinate the norms and the facts in the legal system.

Key words：Léon Duguit; Legal Theory of the State; Objective Law; Sociology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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